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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干排渣设备采购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所属子公司国能长源汉川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川公司）经公开招

标，确定国能龙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环保）为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干排渣设备采购项目的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1,290 万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所属子公司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

干排渣设备采购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9）。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6 月 27 日，汉川公司与龙源环保签署了《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干排渣设备采购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合同标的：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干排渣设备采购

项目。卖方（龙源环保，下同）应根据供货要求、中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详细

描述、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计划等合同文件的约定向买方（汉川公司，下同）

提供合同设备、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 

2. 合同价格：人民币 1,290 万元。 

3. 付款方式：合同总价为含税价，包括合同设备（含随机备品备件、专用

工具）、技术资料、技术服务等费用，还包括合同设备的税费、运杂费、保险费、

合同设备所需进口配套设备（含进口部件、元件、材料等）及其进口环节的相关

费用等本合同中卖方应承担的所有义务和工作的费用。合同项下的所有款项的支

付采用银行电汇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买方的具体付款方式为：预付款为合同总

价 10%；合同价款的支付：按每台/套设备分别付款；交货款按该台/套设备全部

到货并验收合格后，支付该台/套设备交货金额的 60%；验收款按项目竣工验收

后，支付该台/套设备合同总价的 25%；合同总价的 5%作为结清款，待项目质保

期满无质量问题后支付。 

4. 交货和运输：本合同范围内的设备运输包括向承运部门办理申请发运设

备、运输保险、中间倒运直至到达买方施工现场等运输事项均由卖方负责。本合



同设备的交货期及交货顺序应满足设备安装进度和顺序的要求，卖方保证供货的

及时性和设备/部套的完整性。 

5. 主要违约责任： 

（1）性能保证违约责任。合同设备的技术性能应高于性能保证门槛值，但

低于性能保证值的，买方可依据合同约定方式要求卖方承担性能保证违约责任。 

（2）卖方未能按照最终交货计划及时交付合同设备（包括仅迟延交付技术

资料但足以导致合同设备安装、调试、考核、验收工作推迟的）的，应向买方支

付迟延交付违约金。在计算迟交货违约金时，迟交不足一周的按一周计算。卖方

交纳迟交违约金后，仍不能免除卖方继续交付相关合同设备的义务。如果迟交的

违约金的总金额超过该台/套合同设备价格的 10%时，买方有权终止部分或全部

合同，此时卖方除了支付上述违约金和继续履行未被终止部分合同外，卖方必须

承担买方在本合同的交货地点从其它合格供应商获得卖方未交货的合同设备可

能超过本合同相应设备或部件分项价而额外多花费的全部费用和由此造成不含

间接损失的买方的实际利益的损失，而买方不会在本合同价以外给卖方以任何形

式的补偿。 

（3）卖方违反其他合同义务的，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6. 争议解决：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可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可向买方属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解决。 

7. 生效条款：本合同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 

三、其他 

公司将就上述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长源电力汉川公司四期 2×1000MW 扩建工程干排渣设备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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